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二百二十条 争议解决

公司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本章程规定的纠纷,应当首先

通过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,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解决。

第二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,制订章程细则。章程细则不得与章

程的规定相抵触 ,

第二百二十二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,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

有歧义时,以在公司登记机关最近一次备案的中文版章程为准

第二百二十三条 本章程所称
“
以上

”
、 “

内
”

、 “
以下"都含本数 : “

低于 "、

“
多于 "、 “

超过
”
不含本数。    :

第二百二十四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、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

议事规则。

第二百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,其中涉及创新层

挂牌期间的条款自公司在创新层挂牌之 日起适用。

第二百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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